附件3 

2023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	项目支

出名称
	微改造资金

	主管部门
	长沙市城市人居环境局
	实施单位
	长沙市城市人居环境局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年初

预算数
	全年

预算数
	全年

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500.00
	500.00
	159.40
	10
	31.88%
	3.1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
	
	
	
	
	
	

	
	上年结转资金
	
	
	
	
	
	

	
	其他资金
	
	
	
	
	
	

	年度总体目标
	年度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街区微改造15个开工
	开工街区微改造15个

	绩

效

指
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

指标
	三级指标

内容
	年度

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成本指标


	经济成本

指标
	经审结的实际成本≤计划成本
	经审结的实际成本≤计划成本计10分，每超过1%扣1分，扣完为止
	经审结的实际成本≤计划成本
	10
	10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社会成本

指标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生态成本

指标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街区微改造15个开工
	完成街区微改造15个计10分，每少一个未按计划完成扣0.5分，扣完为止
	开工街区微改造15个
	10
	10
	

	
	
	
	在改造小区宣传栏粘贴公示信息或以微信、短信等线上方式告知小区居民
	有公示信息或以微信、短信等线上方式告知计10分，每发现一处未公开扣0.5分，扣完为止
	在改造小区宣传栏粘贴公示信息或以微信、短信等线上方式告知小区居民
	10
	10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质量指标
	施工安全设施配套齐全，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
	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计2.5分，未健全制度不计分；

施工安全设施配套齐全计2.5分，每发现一处未落实扣0.1分，扣完为止
	施工安全设施配套齐全，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
	5
	5
	

	
	
	
	安全主管部门和监管单位提出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落实
	未出现安全隐患问题计2.5分，对于安全隐患问题及时整改计2.5分，每发现一处未整改扣0.5分
	未发现问题
	5
	5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完成施工后，进行竣工验收并备案，验收期限是自完工日起3个月内进行验收
	自完工日起3个月内完成竣工验收并备案计2分，每发现一处未在规定期内办理扣0.1分，扣完为
	自完工日起3个月内完成竣工验收并备案
	2
	2
	

	
	
	
	改造区域使用围挡，做好安全警示标志
	改造区域内有安全警示标志计2分，每发现一处无警示标志扣0.1分，扣完为止
	改造区域内有安全警示标志
	2
	2
	

	
	
	
	区域内环境、设备、车辆摆放整齐
	改造区域内环境保持良好计2分，每发现一处杂乱摆放现象扣0.1分，扣完为止
	区域内环境、设备、车辆摆放整齐
	2
	2
	

	
	
	
	专人督查项目施工并督查施工单位按照合同规定期限完成施工
	专人督查项目施工并有相关记录计2分，每发现一处未安排专人进行督查扣0.1分，扣完为止
	专人督查项目施工并督查施工单位按照合同规定期限完成施工
	2
	2
	

	
	
	
	施工过程中时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并督促施工单位整改到位
	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计2分，每发现一处整改不到位扣0.1分
	未发现问题
	2
	2
	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

益指标
	小区整体市值明显提升
	小区整体市值明显提升计10分，否则不计分
	小区整体市值明显提升
	10
	10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社会效

益指标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环境效

益指标
	改造后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
	改造后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计15分，每发现1处不符扣1分，扣完为止
	改造后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
	15
	15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可持续影响

指标
	已改造项目现有状况处正常运行中并维护良好，发挥预期功能
	已改造项目运行状况良好计15分，每发现一处未发挥预期功能扣1分，扣完为止
	改造后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
	15
	15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满意度

指标

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总  分
	100
	93.1
	


备注：得分=绩效目标实现比例*分值，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。

填表人：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